
南 阳 市 财 政 局 
宛财字〔2023〕 20 号 	 签发人：余广东 

办理结果：A 

对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

第 117 号建议的答复 

尊敬的赵德勤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区（县）环境监测系统能力建设” 

的建议收悉。经与市生态环境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环境监测能够对辖内环境做出数据型的分析，通过污染

物的相关指标和数据，精准找到污染源问题所在，从而因地

制宜进行治理，为后期的环保工作指明方向。 

2022 年，市财政共安排 4890.893 万元用于我市的环境监

测网络建设，为全面提升我市环境监测能力和水平提升了有

力保障。其中，从生态补偿金中安排 3262.5 万元，主要用于 

17 个市控河流水质断面自动站建设费用、四区大气污染防治

基础能力提升等；从 5000 万污染攻坚专项经费中安排 

1628.393 万元，主要用于县界地表水自动站和县级工业园区

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、全市 5 个国控空气站设备更新、城市 



内河县界断面监测等。 

按照《南阳市财政局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南阳市 

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

案的通知》（宛财建〔2022 J 2 号）要求，将市级生态环境监

测网建设、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，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，由

市级承担支出责任；将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监测网建设、 

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，确认为县（市、区）财政事权，由县 

（市、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因上述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县（市、 

区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2022 年市本级共安排 20 万

元用于支持新野工业园区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运维。 

今后，我局将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强财政保障，完善环 

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：一是按照中央、省级生态环境资金储

备库关于监测能力项目的申报要求，配合指导县（市、区） 

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谋划，加大向上资金申请力度；

二是根据南阳市生态环境领域市级与县（市、区）级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，督促县（市、区）落实地方配

套资金，确保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；三是为减轻

县级财政压力，市财政将根据项目重要程度给予资金支持。 

最后，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，希望您以

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
承办人：杨西恒

联系电话：62376360 

邮政编码：473000 

抄送：市人大选任联工委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，代表所在县市区党委、 

人大、 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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